
撰寫公文請依照文書處理手冊108年11月25日版之全形、半形
字形標準之規定撰寫公文

分項標號：
應另列縮格以全形書寫為一、二、三、……，(一)、(二)、(三)……，1、2、

3、……，(１)、(２)、(３)；但其中“（）”以半型為之

內文：
中文字體及併同於中文中使用之標點符號應以全形為之
阿拉伯數字、外文字母及併同於外文中使用之標點符號應以半形為之

本校卷宗夾內頁之說明分項標號為舊版資料，庫存用畢製發新
版時一併更新

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1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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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色為正確版本：

卷宗內頁：

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2/6)



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3/6)
範例為錯誤寫法：

正確寫法應為：
一、

(一)
(二)
(三)

二、
三、

(一)
１、
２、
３、

(１)
(２)
(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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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階層錯誤。 第二階層錯誤。 第三階層錯誤。



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4/6)
摘錄文書處理手冊，正確四階層寫法如下 摘錄外來函文階層正確的寫法，提供同仁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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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5/6)
若是依照文書處理手冊規定的寫法：
轉檔成電子簽核時，系統可呈現第一階層及第二階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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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成電子簽核



常見問題範例9：分項標號 (6/6)
若是依照文書處理手冊規定的寫法：
產生WORD檔紙本公文時，系統會自動四階層縮格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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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成電子簽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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